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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 

有关问题的专项说明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9 年 4 月 12 日出具的《关于对国家电投集团东方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9〕第 10 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的要求，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

们”）对问询函中提到的需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

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问询函 4 提到：“预案显示，标的资产下属有四家控股子公司，其中标的

资产对财务公司仅持股 24%，对先融期货仅持股 44.2%，国家电投将所持的财

务公司 42.5%股权委托资本控股管理。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安排表决权委托而未

划转上述股权的原因，后续有无收购剩余股份的计划，委托表决权股份对应

的收益权是否归上市公司所有，财务公司和先融期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纳入合并范围的条件。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

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关于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的相关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第七条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

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

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本准则所称相关活动，是指

对被投资方的回报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

进行判断，通常包括商品或劳务的销售和购买、金融资产的管理、资产的购买和

处置、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及融资活动等。 

第十三条 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不能主导被投资方相关活动，下列情况，

表明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拥有权力： 

（一）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半数以上的表决权的。 

（二）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但通过与其他表决权持有

人之间的协议能够控制半数以上表决权的。 

第十四条 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半数或以下的表决权，但综合考虑下列事实

和情况后，判断投资方持有的表决权足以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相关活动

的，视为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拥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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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方持有的表决权相对于其他投资方持有的表决权份额的大小，以

及其他投资方持有表决权的分散程度。 

（二）投资方和其他投资方持有的被投资方的潜在表决权，如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执行认股权证等。 

（三）其他合同安排产生的权利。 

（四）被投资方以往的表决权行使情况等其他相关事实和情况。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应用指南（2014） 

控制的定义包含三项基本要素：一是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二是因

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三是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力影

响其回报金额。在判断投资方是否能够控制被投资方时，当且仅当投资方具备上

述三要素时，才能表明投资方能够控制被投资方。 

通常情况下，当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由持有半数以上表决权的投资方决定，

或者主导被投资方相关活动的管理层多数成员（管理层决策由多数成员表决通过）

由持有半数以上表决权的投资方聘任时，无论该表决权是否行使，持有被投资方

过半数表决权的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 

投资方持有被投资方半数或以下表决权，但通过与其他表决权持有人之间的

协议能够控制半数以上表决权。投资方自己持有的表决权虽然只有半数或以下，

但通过与其他表决权持有人之间的协议使其可以持有足以主导被投资方相关活

动的表决权，从而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该类协议安排需确保投资方能够主导

其他表决权持有人的表决，即，其他表决权持有人按照投资方的意愿进行表决，

而不是投资方与其他表决权持有人协商并根据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进行表决。 

 

二、关于财务公司 

1、核查情况 

2019 年 3 月 29 日，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与

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本控股”）签署《国家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之股权委托管理协议》（以下简

称“股权委托协议”），国家电投将其持有的财务公司 42.50%的股权，除所有权、

收益权及处置权之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资本控股行使及管理，股权委托协议主

要约定如下： 

（1）根据对所属资产进行专业化管理的发展战略，国家电投将所持有财务

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的股权委托资本控股经营管理。 

（2）托管股权的委托管理期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国家电投不再持有

目标公司股权之日或双方协商终止本协议之日止（“托管期间”）。 

（3）资本控股有权根据《公司法》、目标公司的章程及协议约定行使除所有

权、收益权及处置权之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①出席目标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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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就目标公司股东会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②根据国家电投的持股比例行使提

名权；③质询查阅权；④股东会提案权等。同时，就以下重大表决事项：①修订

章程；②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③变更公司形式；④分立、合并或解散，资本

控股应事先告知国家电投。 

（4）国家电投委派至目标公司的董事及监事应当由资本控股提名的人士担

任。资本控股在提名目标公司的董事及监事之前应将董事及监事人选告知国家电

投。 

资本控股直接持有财务公司 24%股权，根据上述股权委托协议，能够控制财

务公司 66.50%的表决权，并能行使相应股权比例的董事、监事提名权等。财务公

司章程规定，除注册资本增减、公司合并分立或清算以及修改章程等事项以外的

股东会普通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资本控股持有

66.50%的表决权足以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财务公司的相关活动，对其拥有权力。

能够通过参与财务公司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财务公司

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鉴于此，资本控股控制财务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资本控股将财务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纳入合并范围的条件。 

 

三、 关于先融期货 

1、核查情况 

资本控股与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系国家电投下属子公司，分别持有

先融期货 38%和 30%的股权，2015 年 11 月 16 日双方签订《一致行动协议书》，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同意在先融期货股东会、董事会对经营和财务议

案行使决策权时，与资本控股保持一致。截至 2018 年末资本控股与中国电能

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先融期货 44.20%和 9.80%的股权。 

资本控股直接持有先融期货 44.20%股权，根据上述一致行动协议，能够控

制先融期货 54%的表决权，并能行使相应股权比例的股东大会投票权、提名权、

提案权等。先融期货章程规定，除注册资本增减、公司合并分立或清算以及修改

章程等事项以外的股东大会普通决议，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

半数通过。资本控股持有 54%的表决权足以使其目前有能力主导先融期货的相关

活动，对其拥有权力。能够通过参与先融期货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

有能力运用对先融期货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鉴于此，资本控股控制先融期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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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资本控股将先融期货纳入合并范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纳入合并范围的条件。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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